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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9   证券简称：大连热电   编号：临 2020-006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关联交易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持续经营及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 年 4 月 9 日，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该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2、本议案在审议前已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议案也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2020 年度预计的日常

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所有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

开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未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了该项

关联交易的表决。 

    3、公司审计委员会对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发表

书面意见，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购销

往来与服务，关联交易是在公开、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

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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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情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议案需提交

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事项回

避表决。 

（二）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19 年 

预计金额 

2019 年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与实际 

差异主要原因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热电集团 16,800 16,454 — 

委托关联方加工 热电集团 3,000 3,248 — 

向关联方购买煤炭 热电集团 49,817 45,592 
标煤单价 

有所下降 

接受关联方租赁房屋 热电集团 65 65 — 

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 海兴公司 3,000 3,379 
增加潜在安全

隐患检查、维修 

合  计   72,682 68,738 
 

（三）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本次预计

金额 

（含税） 

占同类 

业务 

比例（%） 

年初至 3月末 

已发生交易 

金额（含税）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含税） 

本次预计与 

上年实际发生

差异较大原因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热电集团 14,400 100 6,441 16,454 

受环境影响， 

预计市场需求

有所下降 

委托关联方

加工 
热电集团 3,500 100 1,728 3,248 — 

向关联方 

购买煤炭 
热电集团 45,498 100 13,791 45,592 — 

接受关联方

租赁房屋 
热电集团 65 100 16 65 — 

接受关联方

劳务服务 
海兴公司 2,495 100 119 3,379 

设备运行状况

良好，下调维修

等费用预算 

合  计   65,958   22,095 68,73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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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7,106.22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邵阳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香周路 210 号 

经营范围：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供热工程设计及安装维修；工业

产品生产资料购销。 

关联关系：热电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32.91%股份。 

2、大连海兴热电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纪峰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香周路 210 号 

经营范围：发电设备检修，工业管道检修及安装，钢结构安装；

热电技术咨询。 

关联关系：海兴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热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经营行为。交易价

格以市场公允为基础，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由双方协

商确定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1.蒸汽销售 

根据公司与热电集团签订的《蒸汽销售合同》、《蒸汽销售合同补

充协议》，因双方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向热电集团销售蒸汽产品。

销售数量根据各热源厂供热范围内热用户的实际需求量确定。销售结

算价格由“市场法”调整为“成本法”。即：自 2020 年起，以现行结

算价格 240 元/吨为基础，以一个完整会计年度为核算期间，当蒸汽

单位生产成本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 10%时，双方协商调整并执行新的

结算价格。 

2. 委托加工 

根据公司与热电集团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公司委托热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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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对热力产品提供进一步加工转换服务。价格按实际成本确定。即按

照公司供暖业务量占热电集团热力产品业务总量的比例确定公司应

承担的水、电、直接人工等主要费用成本确定交易价格。 

3. 煤炭采购 

根据公司与热电集团签订的《煤炭购销框架协议》，为借助热电

集团煤炭采购优势，公司于协议期内向热电集团购买煤炭。采购价格

参考煤炭销售市场价格，保证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协商并按一般商业条

款及现行市场条件制定；当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时，可根据市场价格波

动进行调整。 

4.房屋租赁 

根据公司与热电集团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公司继续租用热

电集团位于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 90 号办公楼中的两层作为办公场

所， 建筑面积 1352.4 平方米，租金标准按照《大连市国资委出资企

业资产出租管理暂行办法》执行，月租金 40 元/㎡。 

5. 接受劳务 

根据公司与海兴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公司所属北海热电厂、

东海热电厂、庄河环海热电的设备检修、日常维护等工程事项由海兴

公司负责。以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为依据，参照《发电设备标准项目大

修定额标准》及经确认的人工单价确认工程总价。 

四、关联交易协议/合同签署情况 

关联方 合同名称 标的 签约期限 

热电集团 《蒸汽销售合同》 
工业蒸汽 
产品销售 

2019年 1月签订 
期限：三年 

热电集团 
《蒸汽销售合同补充协

议》 

工业蒸汽 
产品销售 

2020年 1月签订 
期限：二年 

热电集团 《委托加工合同》 
热力产品 
加工转换 

2020年 1月签订 
期限：二年 

热电集团 《煤炭购销框架协议》 煤炭采购 
2019年 1月签订 

期限：三年 

热电集团 《房屋租赁合同》 房屋租赁 
2019年 1月签订 

期限：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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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兴公司 《合同书》 
设备检修、维
护等工程事项 

2019年 1月签订 
期限：三年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持续性、日常经常性关联交易，本公司和交易

方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且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六、备查文件 

1.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函、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3.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4.《蒸汽销售合同》、《蒸汽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委托加工合同》、

《煤炭购销框架协议》、《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书》。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月 10 日 

 


